
法務部司法官學院司法官訓練規則第十條、第十七
條、第十九條修正總說明 

法務部司法官學院司法官訓練規則（以下簡稱本規則）原為法務部

司法官訓練所司法官訓練規則，自五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奉前司法行

政部核定施行在案，期間經歷多次修正，最近一次經一百零三年十二月

三日司法官訓練委員會第七十三次會議通過修正第十條、第十六條至第

十七條、第十九條及增訂第二十六條條文；並經法務部於一百零四年二

月十一日以法令字第一０四０八五０三六九０號令修正發布。 

為落實司法官訓練之實施及司法專業核心能力培育之完整性，爰修

正「法務部司法官學院司法官訓練規則」第十條、第十七條、第十九條

條文，茲說明修正重點如下： 

一、司法官養成教育係性質特殊訓練，又司法官為國家法律的執行者，

司法專業核心能力培育須保持其完整性，爰增訂受訓人員不得免除

訓練之規定。（修正條文第十條） 

二、為配合「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訓練辦法」增訂性質特殊訓練成績

評定為不及格時，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得比照前開辦法第三

十九條第三項及第四十條規定辦理，以及訓練成績核定前受訓人員

仍留原訓練機關(構)學校訓練之規定，爰修正司法官訓練成績評定

不及格之重訓作業程序。（修正條文第十七條） 

三、依「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訓練辦法」第四十五條修正規定，訓練

成績不及格人員未於所定期限內申請重新訓練，由公務人員保障暨

培訓委員會廢止其受訓資格，爰增訂學業成績不及格人員未於期限

內申請重訓，廢止其受訓資格之規定。（修正條文第十九條） 

 



 
 

法務部司法官學院司法官訓練規則第十條、第十七
條、第十九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條  司法官訓練期間

定為一年六個月至二

年，分下列三個階段實

施。每期始業、結業日

期，應於開始前提經司法

官訓練委員會決議： 

一、第一階段：學員先行

在本學院接受基礎

講習課程與各類課

程之講授、研習、擬

判及演習。 

二、第二階段：學員分配

至法院、檢察署等機

關學習審判、檢察等

業務，其後赴行政機

關及相關機構學習

行政業務等事項。 

三、第三階段：學員回本

學院接受擬判測

驗、實務綜合研討及

分科教育等。 

    前項訓練為性質特

殊之司法官養成教育，受

訓人員不得免除訓練。 

    第一項訓練期間與

實施次序，得視實際需

要，提經司法官訓練委員

會決議增減或變更。 

    教學參訪、有關品德

學識培養之各種項目及

康樂活動等，於訓練期間

內酌定時間配合進行。 

第十條  司法官訓練期間

定為一年六個月至二

年，分下列三個階段實

施。每期始業、結業日

期，應於開始前提經司法

官訓練委員會決議： 

一、第一階段：學員先行

在本學院接受基礎

講習課程與各類課

程之講授、研習、擬

判及演習。 

二、第二階段：學員分配

至法院、檢察署等機

關學習審判、檢察等

業務，其後赴行政機

關及相關機構學習

行政業務等事項。 

三、第三階段：學員回本

學院接受擬判測

驗、實務綜合研討及

分科教育等。 

    前項訓練期間與實

施次序，得視實際需要，

提經司法官訓練委員會

決議增減或變更。 

    教學參訪、有關品德

學識培養之各種項目及

康樂活動等，於訓練期間

內酌定時間配合進行。 

一、司法官養成教育係性質

特殊訓練，又司法官為

國家法律的執行者，司

法專業核心能力培育

須保持其完整性，爰增

訂受訓人員不得免除

訓練之規定。 

二、依「公務人員考試錄取

人員訓練辦法」第十八

條第二項規定，基於用

人機關之實際需要，得

於訓練計畫訂定性質

特殊訓練等相關免除

訓練之規定。為使本訓

練規則與司法官訓練

計畫之規定相對應，爰

增訂第二項規定。 

第十七條  學員學業成績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

重訓： 

第十七條  學員學業成績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

重訓： 

一、配合「公務人員考試錄

取人員訓練辦法」增訂

第四十條之一，性質特



 
 

一、第一階段擬判測驗成

績有四分之一以上

科目不及格。 

二、第一階段法律課程考

試成績有三分之一

以上科目不及格。 

三、第三階段擬判測驗成

績有三分之一以上

科目不及格。 

    前項第二款、第三款

成績不及格科目各未達

考試科目三分之一者，得

予補考一次。無故不參加

補考或補考後仍有不及

格者，應予重訓。 

    學員有前二項規定

應予重訓情形者，仍留本

學院訓練，由本學院函報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

員會核定，經核定訓練成

績不及格者，應於接受書

面通知次日起停止受

訓，並於一個月內向本學

院申請重訓。 

    重訓以一次為限，並

應自費參加另期全部三

階段訓練。 

一、第一階段擬判測驗成

績有四分之一以上

科目不及格。 

二、第一階段法律課程考

試成績有三分之一

以上科目不及格。 

三、第三階段擬判測驗成

績有三分之一以上

科目不及格。 

    前項第二款、第三款

成績不及格科目各未達

考試科目三分之一者，得

予補考一次。無故不參加

補考或補考後仍有不及

格者，應予重訓。 

    學員有前二項規定

應予重訓情形者，應於接

受書面通知次日起停止

受訓，並於一個月內向本

學院申請重訓，由本學院

函報公務人員保障暨培

訓委員會備查。 

    重訓以一次為限，並

應自費參加另期全部三

階段訓練。 

殊訓練成績評定為不

及格時，公務人員保障

暨培訓委員會得比照

「公務人員考試錄取

人員訓練辦法」第三十

九條第三項及第四十

條規定辦理，以及訓練

成績核定前受訓人員

仍留原訓練機關(構)

學校訓練之規定辦理。 

二、另考量重訓事涉受訓人

員之重大權益，爰依前

述辦法訂定司法官訓練

成績評定不及格之重訓

作業程序，修正第三項

規定。 

第十九條  學員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廢止受訓資

格： 

一、學業成績中學科或學

習成績有一類、第一

階段擬判測驗有三

分之一以上科目、第

一階段法律課程考

試成績有二分之一

以上科目或第三階

段擬判測驗成績有

第十九條  學員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廢止受訓資

格： 

一、學業成績中學科或學

習成績有一類、第一

階段擬判測驗有三

分之一以上科目、第

一階段法律課程考

試成績有二分之一

以上科目或第三階

段擬判測驗成績有

考量本規則第十七條第三

項所衍生之法律效果，並依

「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

訓練辦法」第四十五條第二

項第一款規定，基礎訓練成

績不及格人員未於一個月

之期限內申請重新訓練，由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

會廢止其受訓資格，爰新增

第一項第八款規定。 



 
 

二分之一以上科目

不及格。 

二、學員品德學識考查成

績不及格。 

三、有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二十八條各款情事

之一。 

四、依學員獎懲要點受廢

止受訓資格之處分。 

五、依學員請假注意事項

規定請假、曠課達應

予廢止受訓資格之

時數。 

六、重訓後仍有第十七條

第一項、第二項應予

重訓之情形。 

七、第七條第二項之情

形。 

八、學業成績不及格人員

未於第十七條第三

項所定期限內申請

重訓。 

    前項廢止受訓資格

處分應經司法官訓練委

員會審議通過，並由本學

院函報公務人員保障暨

培訓委員會核定。 

二分之一以上科目

不及格。 

二、學員品德學識考查成

績不及格。 

三、有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二十八條各款情事

之一。 

四、依學員獎懲要點受廢

止受訓資格之處分。 

五、依學員請假注意事項

規定請假、曠課達應

予廢止受訓資格之

時數。 

六、重訓後仍有第十七條

第一項、第二項應予

重訓之情形。 

七、第七條第二項之情

形。 

    前項廢止受訓資格

處分應經司法官訓練委

員會審議通過，並由本學

院函報公務人員保障暨

培訓委員會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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